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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公告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

（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合计数值存在

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

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5月19日上午0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3151号健兴科技大厦C栋8楼A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文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名， 代表股份为607,486,19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019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7名， 代表股份为11,187,71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0.902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名，代表股份为596,429,48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8.127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5名，代表股份为11,056,7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922%。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提请审议的提案进行了审议，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 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07,386,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36%； 反对9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15%；反对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0股。

2、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19年董事长和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01,132,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99%；反对12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066,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08%；反对120,7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792%；弃权0股。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黄文辉先生、周友盟女士已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6,233,200股未计入上

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 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07,386,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36%； 反对9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15%；反对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0股。

4、 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07,386,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36%； 反对9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15%；反对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0股。

5、 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07,386,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36%； 反对9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15%；反对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0股。

6、 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12,618,7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2184%； 反对9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16%；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15%；反对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0股。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余

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黄绍武先生、黄文辉先生已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594,768,034股未计入上

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 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07,386,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36%； 反对99,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4%；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8,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15%；反对9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885%；弃权0股。

8、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606,520,7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8411%；反对130,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 弃权834,85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222,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1.3707%；反对130,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1671%；弃权834,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622%。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0.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4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7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8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0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表决结

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05,0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32%； 反对9,261,24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268%；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926,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2194%；反对9,261,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2.7806%；弃权0股。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股东周友盟女士已回避表决， 其持有的919,900股未计入上述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1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8,224,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755%；反对9,261,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24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926,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2194%；反对9,261,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2.7806%；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年—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8,224,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755%；反对9,261,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245%；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926,4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7.2194%；反对9,261,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2.7806%；弃权0股。

2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表决结果：同意597,358,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3329%；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667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060,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786%；反对10,127,2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0.5214%；弃权0股。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熊洁、黄晓静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认为：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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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计划

时间过半未减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23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8），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59,092,303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53.18%）的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神州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通投资” ）及其一

致行动人赣江新区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江新区全球星” ）、新余全球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余全球星” ）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神州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赣江新区全球星、新余全球星

共同签署的《关于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股东集中

竞价交易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期间股东减持情况

截至2020年5月19日，公司控股股东神州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赣江新区全球星、新余全球星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659,092,303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3.18%），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在上述计划实施期间，神州通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赣江

新区全球星、新余全球星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 公司将持续关

注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在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内，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行

股票等相关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

关公告，本次减持计划与前述事项无关联性。

三、备查文件

《关于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爱施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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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0年4月27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253�号），现就相关

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一：

本次业绩快报修正的具体决策过程，知悉业绩修正的方式及具体时点、业绩修正是否及时，公司在

财务管理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答复：

1、本次业绩快报修正的具体决策过程，知悉业绩修正的方式及具体时点、业绩修正是否及时。

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披露《2019年度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的结果。 因受疫情影响，

公司于2020年2月24日复工，2020年2月28日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快报》是基于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

算的结果。 2019年度审计现场工作于2020年1月上旬开始至1月下旬暂时停止， 后因春节及疫情影响，

2020年3月初审计现场工作重启， 会计师事务所执行审计工作相关程序，了解公司生产经营基本情况及

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公司的现金流及逾期债务进行重点关注、对应收账款的计提依据进行函证和访谈。

通过公司各方面努力，2020年4月22日，在上述相关事项得到了进一步落实后，公司财务部将上述判断事

项整理并与年审会计师逐项沟通讨论，最终确定补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预计诉讼和逾期债务违约金及

利息、部分建造合同的收入冲回等事项。 2020年4月23日，财务部门按照上述调整事项，将调整结果提交

公司管理层审核，公司管理层审核后将此事项报告公司董事会。 同日，公司管理层会同会计师事务所主

审会计师以电话会议的形式将上述事项与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沟通。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事项进行调整后，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与公司披露的《2019年

度业绩预告》、《2019年度业绩快报》存在较大差异，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规则汇编》等要求，于2020年4月24日披露《2019年度业绩快报修正及致

歉公告》，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业绩快报修正结果与2020年4月29日披露的《2019年度报告》年报

审计结果基本一致。

因受疫情及节后复产复工延期等特殊情况的影响，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工作存在实际困难，各项

工作有所延迟，包括个别项目应收账款减值判断事项以及部分诉讼和逾期债务违约和解等事项。 公司董

事会按照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于知晓的第一时间披露了业绩修正公告，业绩修正及时。

2、公司在财务管理及信息披露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本次业绩快报修正事项表明公司在重大会计事项判断方面存在偏差， 与之相关的财务管理及信息

披露事务管理方面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针对内控体系薄弱环节，公司将组织各职能部门对相关重大事项进行全面梳理，排查相关风险，制

定和优化内控流程，持续完善公司内控体系；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人员的培训，加强会计核算工作和相关

专业知识的学习，特别是对企业会计准则、政策的理解及运用方面的培训，确保财务核算的质量；提高业

务水平和风险预警能力，加强监督和复核工作,全面提升公司的规范化水平，确保业绩预计和业绩快报

的准确性，及时准确披露相关事项，确保在财务管理和信息披露方面保持有效的内部控制。

问题二：

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补提、建造合同收入调整、补提诉讼和逾期债务违约金及利息的具体情况、补提

调整的原因，结合上述分析，说明你公司会计基础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答复：

1、业绩修正涉及的主要事项情况及原因如下：

（1）德阳子公司境外项目2019年度处于停滞状态，因受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公司一直未联系上

项目业主，应收账款回收存在一定风险。 因对预期未来现金流量具有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发生，

该应收账款成为已发生信用减值的资产，公司管理层认为，该事项对原先已公告的业绩预告、业绩快报

有重大影响，公司按原组合对公司德阳子公司境外项目应收账款进行减值测试不再合适；故德阳子公司

对境外项目应收账款按单项组合重新进行减值测试，按预计损失率50%补提坏账准备0.76亿元。

（2）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15号———建造合同》，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建造合同业务收入，

以已经发生的成本占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 2019年度公司根据本期实际发生的成本计算确

认了容器类设备及锻件等项目收入；2020年4月， 公司在进行2019年度财务决算时， 发现上述项目在

2019年度实质性进展不大， 经进一步核实测算， 公司基于审慎原则对于本期无实质性进度的项目收入

2.15亿元予以冲回。

（3）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涉及多起融资租赁及金融机构借款案件，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发布

业绩预告、2月28日发布业绩快报时，公司在当地政府相关部门的组织和协调下，与融资租赁公司及金融

机构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双方就债务如何解决及逾期债务违约金、逾期利息等的处理方案正处于和解商

谈之中，且预计达成和解，如果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框架协议，公司将无需承担诉讼、逾期债务

违约金及利息。后因疫情影响，截至2020年4月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及金融机构相关豁免协议仍未签署，

公司管理层基于谨慎性原则补提诉讼和逾期债务违约金及利息0.57亿元。

2、结合上述分析，说明你公司会计基础是否存在重大缺陷。

上述重大财务调整事项均涉及重大会计估计和判断，需要根据各事项的进展做出恰当的会计处理，

与会计基础规范关系不大。 公司按照《会计法》、财政部《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了会

计基础，设立会计机构、配备会计人员，依法依规进行会计核算。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以持续经

营为前提，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对本身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如实反映符合

确认和计量要求的各项会计要素及其他相关信息，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可靠、内容完整；并基于公司的会

计政策及会计估计编制财务报表。

综上所述，公司会计基础不存在重大缺陷。

问题三：

请详细说明年审会计师2019年度审计工作（含预审计）的具体进展、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以及你

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是否存在对相关事项意见不一致的情形。

答复：

1、请详细说明年审会计师2019年度审计工作（含预审计）的具体进展、沟通的关键审计事项

公司聘请的年审会计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按照审计程序于2019年12月

下旬对本公司进行预审，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解、测试及评价，实地查看公司生产经营场所了解

公司本期生产经营状况，并对截止11月底的财务报表进行简单审阅；于2019年末对公司存货、固定资产

等进行了监盘。

2019年度审计现场工作于2020年1月上旬开始至1月下旬暂时停止，后因春节及疫情影响，2020年3

月初审计现场工作重启， 2020年4月中旬基本完成，但个别重大问题取证并未停止。

年审期间，会计师一直与公司管理层、治理层保持持续的沟通，重点关注了公司持续经营事项、关联

方交易事项、应收款坏账准备计提、内控控制等方面。 年审计划阶段，会计师与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独

立董事等相关人员就项目时间及人员安排、审计关注重点及初步关键审计事项等事项进行了沟通；年审

期间，会计师与管理层就审计关注重点及关键审计事项等事项进行了多次现场沟通；年审收尾阶段，会

计师与公司治理层就审计情况、关键审计事项、审计结果等进行了沟通和确认。 2020年4月27日，审计师

出具审计报告，2020年4月29日，公司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顺利完成了2019年度审计工作。

会计师与公司沟通的2019年关键审计事项主要有：

（1）建造合同收入确认事项

公司执行《建造合同》会计准则，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建造合同业务收入，以已经发生的成本占

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完工进度。 计算合同预计总成本会涉及重大的会计估计和判断，其中包括存在或

可能存在完工前发生的不可预见费用，相关核算涉及重大会计估计和判断，故将建造合同收入确认确定

为关键审计事项。

（2）关联交易事项

2019年度公司向关联方销售，取得收入2.80亿元。 由于关联交易的真实性、交易价格的公允性会对

财务报表的公允反映产生重要影响，且对本年利润贡献较大，故将关联交易及其披露作为本年关键审计

事项。

对于上述两个事项，经与公司管理层和治理层沟通，在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中披露。

2、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是否存在对相关事项意见不一致的情形。

2019年度审计期间， 公司与年审会计师充分沟通了相关事项， 不存在对相关事项意见不一致的情

况。

问题四：

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答复：

公司无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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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内容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江丰电子” ）向宁波共创联盈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创联盈”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Silverac� Stella� (Cayman)� Limited

（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已经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0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本次重组标的资产预

测净利润数的议案》、《关于调整本次重组业绩承诺安排的议案》、《关于本次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议

案》以及《关于签订重述的〈业绩补偿协议书〉议案》，同意对本次重组标的资产预测净利润数以及业绩

补偿安排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本次调整内容的具体情况如下：

调整项目 调整前 调整后

标的公司的预

测净利润数

标的公司在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

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的原预测净利润数分别

是10,571.73千美元、16,431.54千美元、21,477.22

千美元、25,486.26千美元、27,293.56千美元、27,

293.56千美元。

标的公司在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

年度、2024年度、2025年度的现预测净利润数分别

是1,167.41千美元、6,079.50千美元、21,477.22千

美元 、25,486.26千美元 、27,293.56千美元 、27,

293.56千美元。

业绩承诺

共创联盈承诺， 如标的资产在2020年度内完成交

割的， 标的公司在补偿期三个年度内累计实现的

净利润数不低于48,480.49千美元；

标的资产在2021年度内完成交割的， 标的公

司在补偿期三个年度内累计实现的净利润数不低

于63,395.02千美元。

共创联盈和姚力军先生承诺， 如本次重组标的资

产在2020年度内完成交割的， 标的公司在2020年

度、2021年度、2022年度和2023年度各年度实现

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1,167.41千美元、6,079.50

千美元、21,477.22千美元和25,486.26千美元；

如标的资产在2021年度内完成交割的， 标的

公司在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

度各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数分别不低于6,079.50千

美元、21,477.22千美元、25,486.26千美元和27,

293.56千美元。

补偿期

本次重组业绩补偿期为三年， 自标的资产交割当

年起计算， 即标的资产交割当年作为补偿期起算

的第一年。

本次重组业绩补偿期为四年， 自标的资产交割当

年起计算， 即标的资产交割当年作为补偿期起算

的第一年。

业绩补偿义务

1、标的公司在补偿期三个年度内累计实现净利润

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的， 共创联盈应当根据协议

约定的条件和条款对差额部分向公司承担补偿责

任。

2、经公司与共创联盈一致确认，共创联盈以

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全部对价股份和现金为限

对公司承担协议约定的补偿责任， 包括业绩补偿

责任和减值测试补偿责任。

1、姚力军先生承诺，在补偿期前三个年度的每期

期末， 标的公司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对应的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的， 姚力军先生依其及宁波甬丰

融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丰融鑫” ）通过

共创联盈间接持有的本次重组的现金和股份对价

为限，对公司承担补偿责任；

2、共创联盈承诺，在补偿期四年届满后，标的

公司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低于对应的累积承诺净利

润数的， 共创联盈依其持有的本次重组现金和股

份对价为限，对公司承担补偿责任。

业绩补偿数额

的计算

1、在补偿期届满后，经对累计实现净利润进行审

核，共创联盈需进行补偿的，应补偿的总金额依照

下述公式计算：

业绩应补偿总金额=（承诺净利润数-补偿期

三个年度内累计实现净利润数）÷承诺净利润

数×标的资产的收购价格。

2、共创联盈应当先以对价股份补偿，应补偿

的股份数依照下述公式计算：业绩应补偿股份数=

业绩应补偿总金额÷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

经股份补偿后仍有不足的， 不足部分由共创

联盈以现金方式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依照下述公

式计算：

业绩应补偿现金金额=业绩应补偿总金额-业

绩已补偿股份数×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

3、交易双方同意，按照约定计算所得的补偿

股份数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

则舍去小数部分并增加1�股。

1、姚力军业绩补偿数额的计算

（1）在补偿期前三年度的每期期末，经对标

的公司实现净利润进行审核， 姚力军需进行补偿

的，姚力军应补偿的总金额依照下述公式计算：

姚力军当期应补偿总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

数）/补偿期间各期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

的收购价格×姚力军和甬丰融鑫届时合计持有共

创联盈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比例-姚力军累积已

补偿金额。

在姚力军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在各年依据前

款所列公式计算确定的姚力军当期应补偿总金额

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姚力军已补偿的股份和现

金不冲回。

（2）姚力军应当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通过共

创联盈间接获得的对价股份进行补偿， 姚力军应

补偿的股份数依照下述公式计算：

姚力军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姚力军当期应补

偿总金额÷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

经股份补偿后仍有不足的， 不足部分由姚力

军以其在本次交易中通过共创联盈间接获得的现

金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依照下述公式计算：

姚力军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姚力军当期应

补偿总金额-姚力军当期已补偿股份数×对价股

份的发行价格

（3）各方同意，按照约定计算所得的补偿股

份数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则

舍去小数部分并增加 1�股。

2、共创联盈业绩补偿数额的计算

（1）在四年补偿期届满后，经对标的公司补

偿期四年实现净利润进行审核， 共创联盈需进行

补偿的，应补偿的总金额依照下述公式计算：

共创联盈业绩应补偿总金额=（补偿期四年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补偿期四年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补偿期间四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的收

购价格-姚力军累积已补偿金额。

在姚力军逐年补偿的情况下， 在四年补偿期

届满后依据前款所列公式计算确定的共创联盈业

绩应补偿总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姚力军已

补偿的股份和现金不冲回。

（2）共创联盈应当先以对价股份补偿，应补

偿的股份数依照下述公式计算： 共创联盈业绩应

补偿股份数=共创联盈业绩应补偿总金额÷对价

股份的发行价格

经股份补偿后仍有不足的， 不足部分由共创

联盈以现金方式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依照下述公

式计算：

共创联盈业绩应补偿现金金额=共创联盈业

绩应补偿总金额-共创联盈业绩已补偿股份数×

对价股份的发行价格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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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股东张辉阳先生的通知，获悉张辉阳

先生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展期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第一大

股东及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展期后质押 到

期日

质权人

张辉阳 否 1,050,000 21.13% 0.48% 2018-05-16 2020-05-16 2020-11-16

国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张辉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智鼎博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智鼎博能” ）、上海智兴博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智兴博辉” ）所持股份累计质押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张辉阳 4,969,072 2.27 1,050,000 21.13 0.48 0 0.00 0 0.00

智鼎博能 11,118,041 5.08 2,240,000 20.15 1.02 0 0.00 0 0.00

智兴博辉 3,599,278 1.65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19,686,391 9.00 3,290,000 16.71 1.50 0 0.00 0 0.00

三、备查文件

1、 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申请书；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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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宝股份” 、“公司” 或“本公司” ）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

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2点15分；

（2）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0年5月19日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勒流街道办龙洲路大晚桥边新宝股份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郭建刚先生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65,355,047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70.539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49,912,77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8.612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15,442,27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26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共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6,

401,48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0464%。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5,355,0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401,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2、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5,34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0股；弃权13,

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90%；反对0股；弃权13,29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0%。

3、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

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65,34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0股；弃权13,

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90%；反对0股；弃权13,29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0%。

4、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5,34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0股；弃权13,

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90%；反对0股；弃权13,29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0%。

5、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65,34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0股；弃权13,

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90%；反对0股；弃权13,29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5,34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0股；弃权13,

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90%；反对0股；弃权13,29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0%。

7、 《关于2020年度向各家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982,6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41%；反对359,1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5%；弃权13,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029,0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7.7295%；反对359,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1894%； 弃权13,2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8、 《关于公司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321,1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327%；反对6,020,649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49%； 弃权13,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67,5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63.2110%；反对6,020,649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6.7079%； 弃权13,2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9、 《关于IPO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5,34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0股；弃权13,

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90%；反对0股；弃权13,29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0%。

1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1,256,8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751%；反对4,084,87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25%； 弃权13,293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303,3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75.0134%；反对4,084,878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4.9055%； 弃权13,2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0.0810%。

11、 《关于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5,34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0股；弃权13,

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90%；反对0股；弃权13,29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0%。

12、 《关于2020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5,295,83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5%；反对45,92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13,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4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6390%；反对45,92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2800%； 弃权13,2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0.0810％。

13、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5,341,75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6%；反对0股；弃权13,

29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6,388,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9.9190%；反对0股；弃权13,293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0.0810%。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备查文件：

1、《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宝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